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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45 期 

《大乘廣五蘊論講記》1
 

「序說」&〈第一章 五蘊〉之「第一節 色蘊」 

（pp. 1–37） 

釋長慈（2023/3/3） 

「序說」 

壹、唯識系之「五蘊論」2
 

這部論是《大乘廣五蘊論》，「五蘊」這個名詞，在佛教多得是，像《阿含經》、《心

經》等許多地方都看得到。小乘佛法以來，各部各派對「五蘊」都有解釋的，3現在這個

地方的《五蘊論》，是「唯識法相」這一派的大乘佛法的講法。當然，其中稍稍有一些

不同的地方，不過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 

貳、《大乘廣五蘊論》之作者、體例及譯者 

（壹）所依的底本──《大乘五蘊論》 

這本來是世親菩薩的一部論，叫《大乘五蘊論》4。 

（貳）《大乘廣五蘊論》之作者──安慧論師 

但這部論太簡單了一點，世親菩薩有個弟子叫安慧，就依著世親菩薩這一部《大乘五蘊

論》，稍微增加幾句、補充幾句，有的地方加個解釋，使意義更明顯一點，大家可以容

易瞭解一點。這樣子，安慧菩薩就造了這一部《大乘廣五蘊論》5，上面加個「廣」字。 

（參）《大乘廣五蘊論》之體例 

這部論和我們普通的注解不太相同，它自己成為一部論，與《大乘五蘊論》本質是一樣

的，稍微講得詳細一點。 

（肆）翻譯的年代與譯者 

這是唐朝時候地婆訶羅6印度三藏翻譯的。 

 
1 此《大乘廣五蘊論講記》為印順導師在民國七十四年講於台中華雨精舍之開示內容。 
2 編者按：此一講義之底本為覺天法師所編之《大乘廣五蘊論講記》講義，其所依據之《大乘廣

五蘊論講記》版本為 2013 年 7 月出版之修訂版二刷。講義之架構保留原書中之章、節，書中

之「項」及以下之細目以灰底標示保留標目用字，其餘未標示灰底的科判為編者所增添。希望

這些科判標題的安立及段落上之安排對讀者在理解導師之說明上能有所助益。 
3 五蘊可含括一切法，關於一切法之分類，參見【附錄一】。 
4 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大乘五蘊論》卷 1(大正 31，848b6-850c9) 
5 安慧菩薩造［唐］地婆訶羅譯《大乘廣五蘊論》卷 1(大正 31，850c19-855b5) 
6 地婆訶羅：（613～687）梵名 Divākara。意譯日照。唐代譯經僧。中印度人，婆羅門種。…睿

宗文明元年（684），法藏參謁師於西太原寺，得《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文，以補《華嚴經》之

闕。…示寂於垂拱三年，…。武后敕葬於洛陽龍門香山寺。（《佛光大辭典》（三）p.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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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五蘊 

※總標「五蘊」 

壹、引論文 

佛說五蘊，謂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7 

貳、釋論義 

「五蘊」，是佛法之中最基本的一個法相。8 

「佛說五蘊」，這是總標，「謂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五蘊是什麼呢？那

就是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這五個。 

第一節 色蘊 

※明「色蘊」 

壹、色法之組成：「四大種」及「所造色」 

（壹）引論文 

云何色蘊？謂四大種及大種所造色。9 

 
7 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大乘五蘊論》卷 1(大正 31，848b6-7)： 

如薄伽梵略說五蘊：一者、色蘊，二者、受蘊，三者、想蘊，四者、行蘊，五者、識蘊。 
8（1）印順導師《佛法概論》第四章〈有情與有情的分析〉，pp.57-58： 

佛法以有情為本，那就應該認識有情是什麼。佛常用「三處觀」去觀察有情，分別有情的

真相。但有情的分別觀察，要從有情的流轉相續中，與身心的相依中去考察，不可為靜止

的、孤立的機械分析。有情是有機的活動者，如當作靜止、孤立的去考察，就會發生錯誤，

誤解佛陀觀察的深意。論到三處觀，即五蘊觀、六處觀、六界觀。蘊處界的分別觀察，是

從不同的立場去分別，看到有情的各個側面。蘊觀，詳於心理的分析；處觀，詳於生理的

分析；界觀，詳於物理的分析。依不同的立場而觀有情自體，即成立此三種觀門，三者並

不是截然不同的。蘊中的色蘊，界中的地水火風，可通於非執受的自然界。六處雖專為有

情身心的分析，但從六處而發識緣境，即由此說到內心外界的一切。這有情中心論的觀察，

都說到了心與色，即證明了有情是色心平等和合相應的存在者，不能偏重於物質或精神。 

（2）五蘊中各自的定義、作用、內容，請參閱【附錄二】。 
9（1）《瑜伽師地論》卷 27(大正 30，433c5-8)： 

云何色蘊？謂諸所有色，一切皆是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此復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

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總名色蘊。 

（2）《瑜伽師地論》卷 53(大正 30，593c23-594a15)： 

云何色蘊差別？略由六種：一、由事故，二、由相故，三、由識執不執故，四、由識空不

空故，五、由想所行故，六、由邊際故。 

[1]事者，謂所有諸色，皆是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2]相者，略有三種：一、清淨色，二、

清淨所取色，三、意所取色。又變礙相是色共相。 

[3]識執不執者，若識依執，名執受色，此復云何？謂識所託，安危事同，和合生長，又此

為依，能生諸受，與此相違非執受色。※1 

[4]識空不空者，若識不空，名同分色，由此與識等義轉故；若識空者，名彼同分色，似自

相續而隨轉故。※2 

[5]想所行者，謂緣色想略有三種：一者色想，二、有對想，三、別異想。色想亦三：一、

有光影相，二、據方處相，三、積集住相。如是三相隨其次第，三想所行，(1)取青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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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釋論義 

「色蘊」，原則上講，大體上和我們現在講的「物質」差不多，不過稍稍有一點不同。

這當中分為兩大類：一類叫能造色（能造的色），就是「四大種」；一類叫「所造色」，

就是其他依四大種而所造的色。 

貳、別釋「四大種」及「所造色」 

（壹）第一項 四大種（地、水、火、風） 

一、引論文 

云何四大種？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此復云何？謂地，堅性；水，濕性；火，煖性；風，輕性。10 

界者，能持自性、所造色故。11 

二、釋論義 

（一）總述「四大種」 

 
名為色想。(2)能取行礙，名有對想。(3)能取男、女、舍、田等，假名別異想。是名想所行

差別。 

[6]邊際者，謂色邊際略有二種：一、墮下界，謂欲廛色。二、墮中界，謂色廛色。當知此

中，就業增上所生諸色，說無色界無有諸色，非就勝定自在色說，何以故？由彼勝定於一

切色皆得自在，諸定加行令現前故，當知此色名極微細定所生色。 

※1《瑜伽師地論》卷 100(大正 30，880a1-6)： 

執受法者，謂諸色法，為心心所之所執持，由託彼故，心心所轉安危事同。同安危者，

由心心所任持力故，其色不斷不壞不爛，即由如是所執受色。或時衰損、或時攝益，

其心心所亦隨損益，與此相違，名非執受。 

※2《瑜伽師地論》卷 65(大正 30，660c5-12)： 

諸色自相，復有三種：一、清淨色，二、清淨所取色，三、意所取色。謂四大種所造，

五識所依五清淨色眼等處攝，名清淨色。色等五境，同分清淨色之境界，名清淨所取

色。若與識俱，諸清淨色，與識同境，故名同分。若離於識，諸清淨色，前後自類相

續而轉，名彼同分色。三摩地所行影像等色，名意所取色。 

（3）《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大正 29，2b5-10)： 

色等五蘊名有為法。色蘊者何？ 

頌曰：色者唯五根，五境及無表。 

論曰：言五根者，所謂眼、耳、鼻、舌、身根。言五境者，即是眼等五根境界，所謂色、

聲、香、味、所觸。及無表者，謂無表色。 

（4）安慧菩薩糅［唐］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5b22-29)： 

問：色蘊何相？ 

答：變現相是色相，此有二種：一、觸對變壞，二、方所示現。 

觸對變壞者，謂由手足乃至蚊蛇，所觸對時即便變壞。 

方所示現者，謂由方所可相，示現如此如此色，如是如是色或由定心，或由不定尋思相應

種種搆畫。方所者，謂現前處所。如此如此色者，謂骨鎖等，所知事同類影像。如是如是

色者，謂形顯差別。種種搆畫者，謂如相而想。 
10 安慧菩薩糅［唐］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6a13-15)： 

四大種者，謂地、水、火、風界。地界者，堅勁性；水界者，流濕性；火界者，溫熱性；風界

者，輕動性。 
11《瑜伽師地論》卷 56(大正 30，610a1-2)： 

問：何等是界義？ 

答：因義、種子義、本性義、種性義、微細義、任持義，是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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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四大種」呢？ 

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普通叫地、水、火、風四大。12 

（二）別釋字義 

1、釋「大」義 

為什麼叫「大」呢？普遍得很，無處不在，只要是物質，就有它。那個地方有物質，

那個地方就有四大；離開四大，沒有其他的物質了，所以叫「大」。 

2、釋「界」義 

這個「界」字，有一種「特性」、「特殊性質」的意思，而可以做為「原因」、「因

緣」的意義。所以，像唯識宗裡面，這個「界」字也可以解釋成「種子」，不過這

個地方不必解釋為種子。因為依地、水、火、風能夠造所造色，因此四大叫做「界」。
13 

3、釋「種」義 

「四大種」的「種」，不是「種類」，也可說是「種類」；也是有一個「因」的意

思，就同我們世界上的「種」，依那個種可以發生什麼東西，所以四大也叫做「四

大種」、「能造」14。換一句話，地、水、火、風是物質之中的一種最基本的因素。 

4、結說 

佛教講物質，分析到當中最基本的因素，也就是叫做地、水、火、風這四類。所以，

這地、水、火、風，不是我們看到的地，也不是我們喝的水這些，是物質當中最微

細的一種基本因素，一切物質要依它而有的，所以叫做四大、四界，也叫四大種。

在佛法之中，地、水、火、風四種是平等的。 

（三）詳論「四大」──地、水、火、風 

1、概說 

 
12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第四章〈有情與有情的分析〉，pp.62-63： 

地、水、火、風四界，為物質的四種特性。《雜含》（卷三‧六一經）說：「所有色，彼一切四

大及四大所造色」。一切物質，不外乎四大界及四大所造的五根，五塵。四大說，印度早就盛

行，希臘也有。佛陀既採用四大為物質的特性，因素，應略為解說。地、水、火、風，為世間

極普遍而作用又極大的，所以也稱為四大。人類重視此常識的四大，進而推究此四大的特殊

性能，理會到是任何物質所不可缺的，所以稱為能造。這辨析推論所得的能造四大，為一般

物質──色所不可缺的，所以說「四大不離」。地即物質的堅性，作用是任持；水即物質的濕

性，作用為攝聚；火即物質的暖性，作用為熟變；風為物質的動性，作用為輕動。隨拈一物，

莫不有此四大的性能，沒有即不成為物質。 
13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122： 

觀世間的苦諦，有蘊、處、界三，觀六種，就是觀六界。種、界是沒有差別的。界的意思有

二：一、類性，就是類同的。在事相上，是一類類的法；在理性上，就成為普遍性。所以，

法界可解說為一切法的普遍真性。二、種義，就是所依的因性。這就發生了種子的思想；法

界也就被解說為三乘聖法的因性。《俱舍》說界為種類、種族，也就是這個意思。 
14《五事毘婆沙論》卷 1〈分別色品 1〉(大正 28，990a18-21)： 

問：此四大種作何事業？ 

答：此四能造諸所造色。謂依此四諸積集色，大障礙色皆得生長，如是名為大種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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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復云何？」佛法所講的四大，不是我們平常世界上所講的地、水、火、風，那

麼為什麼要叫它地、水、火、風呢？因為佛法所講的四大，還是依我們普通地、

水、火、風的意義去引申出來的。「謂地，是堅性；水，是濕性；火，是煖性；風，

是輕性。」 

2、詳述「四大」的性質與形態 

（1）「地界」的性質與形態 

從我們世間法來講，這個道理也可以講得通。比方桌子，很堅固，東西就放得上

去了；像水、空中，東西一放，它就掉下來了。東西可以放上去，是因為桌子有

一種「堅」的特性，以我們現在的物質來說，就叫「固體」。從普通的固體，去

瞭解到物質當中的基本因素有一種「堅」的特性，這就是「地界」。 

「堅性」的「性」，是「特性」，一種特殊的性質。如果沒有這個特性，怎麼知

道它有呢？所以凡是有的，有這個法，就有它的特性，要用它的特性證明有這一

種法存在。因為物質之中有一種「堅性」，所以我們知道物質最基本因素當中有

一種叫做「地界」。 

那麼，下面都可以通了。 

（2）「水界」的性質與形態 

水，是濕性，表面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東西，叫做「液體」。這流動的液體之中，

它有一種「濕」的性質，可以把很多東西凝聚起來。好像一堆沙土，沒有水的話，

它散開來的；拿點水拌一拌的話，就會凝聚起來。 

我們看到的水是流動的，流動是它的形態，它的特性是一種「濕」的性質。樹木、

花草之類的植物，遇到水份，就會得到它這種濕的特性的潤濕。所以，物質之中

有一種基本的因素是濕性，這就是「水界」。 

（3）「火界」的性質與形態 

火的性質叫做「煖性」，有溫度，有一種熱的性質。這在現在科學上的講法，叫

做「能」。 

（4）「風界」的性質與形態 

風，是輕性，會流動的。我們普通叫做「氣體」，比方氫氣、氦氣、空氣、氧氣

這許多，佛法裡的名字就叫做「風」。 

（5）結說 

所以，地是固體，水就是液體，火就是熱能，風是一種氣體。 

3、闡釋「四大」的作用 

（1）「地」的作用 

這個地方就簡單這樣講，要是深一層講的話，地是「堅」為性，所以能夠擔當、

任持。就是有一種固體的形態出現，東西可以撐住了的，那叫做地的作用。 

（2）「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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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水的濕性，所以有一種凝聚作用，物質就不是一粒一粒各管各的，就凝聚了。

所以，水的濕性是凝聚的作用。 

（3）「火」的作用 

煖性的作用，它能夠熟變。拿我們人來講，我們吃了東西進去，會消化，中國醫

生向來都是叫做一種熱力；假使說不太消化，中國醫生就說「胃寒」。現在世界

上的科學家，用火把東西的成分分化，溫度一百度，它就起了變化，一千度、一

萬度的話，到最後，連金剛鑽都化了。煖性它能夠起一種消化、分化的作用。 

（4）「風」的作用 

風是一種輕動體，我們人所以能夠動，就是靠這個風。我們的血液循環、排泄，

如果沒有風，怎麼能夠循環、排泄？我們的汗毛、身體裡面也都是通的，假使不

通，人早就沒有了。 

4、歸結前說 

所以，物質的基本因素叫地、水、火、風，是從世界上我們眼睛面前看到的地、水、

火、風，理解、推究到頂細頂細的物質，到最後，有地、水、火、風這四種因素，

這不是用眼睛能夠看到的。 

因為有地的因素，所以物質有堅固性的現象。因為有水性，才有凝聚現起的現象。

因為有煖性，所以有分化、熟變的現象。因為有風性，所以能夠動，沒有風就不能

動了。 

這是佛教向來所講的，是古代物理學最基本的一種物質因素。佛法說這樣的許多

事，都不是我們眼睛面前的，它講到裡面的一種很微細的東西——地、水、火、風。
15 

（四）辯析「界」的含意 

「界者，能持自性、所造色故。」 

「自性」，就是「特性」。「能持自性」，就是它能夠永遠不變的持有這種特性。

這個「持」，就有一種一直這樣、一直這樣的意思。堅有堅的特性，這個特性它能

夠一直保持下來，假如這個特性變化了的話，那就不能叫「地」了。 

「所造色」，就是四大界所執持，能夠依它而起的色。所以，「界」包含了兩種意

義：一種是「能持自性」是「界」意，就是它的特性；一種是「因素」的意思，所

造色（其他的色法）依它而起。 

 
15  

四大(因素) 特性 形態 作用 

地 堅性 固體 任持 

水 濕性 液體 凝聚 

火 煖性 熱能 分化、消化 

風 輕動性 氣體 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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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二項 四大所造色 

一、引論文 

（一）所造色──「五根、五境、無表色」 

云何四大所造色？ 

謂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色、聲、香、味及觸一分，無表色等。16 

（二）「因義」與「根義」 

造者，因義。17根者，最勝自在義、主義、增上義，是為根義。 

所言主義，與誰為主？謂即眼根與眼識為主，生眼識故；如是乃至身根與身識為主，

生身識故。 

二、釋論義 

（一）提要 

色蘊有兩種，「四大種」、「四大種所造色」。 

（二）釋文意 

1、敘述「所造色」 

四大種講過了，「云何四大所造色？」四大所造色的內容，普通來講有十一類，就

是眼、耳、鼻、舌、身這五根，色、聲、香、味、觸這五塵，還有「無表色等」這

一類。 

2、略述「觸」與「無表色」 

我們普通講色、聲、香、味、觸都是所造色，其實不是的。觸當中有兩分：一分是

「所造色」，一分是「四大」。因為四大是能造色，這個地方是講所造色，要把四

大拿開，所以剩下來的是觸的一分，稱為「觸一分」18。這個「一分」，是除了四

大之外的其他的觸。假使講觸的全體，四大也是觸，一共合起來，有十五類。 

 
16 安慧菩薩糅［唐］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6a15-21)： 

所造色者，謂眼等五根；色、聲、香、味、所觸一分及法處所攝色。 

眼根者，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清淨色為體。耳根者，謂四大種所造，耳識所依，清淨

色為體。鼻根者，謂四大種所造，鼻識所依，清淨色為體。舌根者，謂四大種所造，舌識所

依，清淨色為體。身根者，謂四大種所造，身識所依，清淨色為體。 
17 安慧菩薩糅［唐］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6a4-12)： 

云何建立色蘊？謂諸所有色，若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 

所造者，謂以四大種為生、依、立、持、養因義，即依五因說名為造。[1]生因者，即是起因，

謂離大種，色不起故。[2]依因者，即是轉因，謂捨大種，諸所造色無有功能，據別處故。[3]立

因者，即隨轉因，由大變異能依造色隨變異故。[4]持因者，即是住因，謂由大種諸所造色，相

似相續生，持令不絕故。[5]養因者，即是長因。謂由大種養彼造色令增長故。 
18 印順導師《大乘廣五蘊論講記》，p.22： 

這個地方講「觸」，有一個「觸一分」。原來「觸」當中包括兩類：一叫「能造觸」，一叫「所

造觸」。能造觸就是四大，所造觸就是這裡所謂「身之境」。這裡把大種除開，單以「所造觸」

來講，所以叫「觸一分」。 

剩下這一分觸，這裡說到七種。這許多名字其實都是經裡來的，像《阿含經》裡，都有甜、

酸、苦、辣這許多名字的。佛講到「色」的時候，有這許多，論師把它分類歸納起來；講聲

音，有不同的歸納。講「觸」，事實上不只這幾個，應該還有很多，現在是講七種，「謂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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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表色等」，下面講的有無表色、三摩地所生色。 

3、詳論「因義」與「根義」 

（1）因義 

A、明其依待 

「造者，因義。」「造」是「因」的意思。「因」有很多的意思，所謂因義的長

養，都是一種增上因，就是說要有四大才能夠有所造色，沒有四大就沒有所造

色，所造色要依四大而有。其實，四大是四大，所造色是所造色，所以叫做「所

造」，是「因」的意思，因四大而有的。 

B、舉例合說 

舉一個例子來說，比方一塊布，紗就是因，這個因與果不同，因是因，果是果，

是依紗而有布，並不是紗就是布。國家也是這樣，行政院長發表了，通過、成立

了。行政院長下面再推舉某人當外交部長，某人做什麼，這許多都要依行政院長

而產生的，依他而有的。如果沒有行政院長，下面就不可能產生了。 

「所造」、「能造」的這個「造」字，也就是這樣的一種「因」。不要以為把地、

水、火、風配合起來，就變成眼根、變成耳根了，不是的。地、水、火、風是四

種特殊的因素，眼根有眼根的特性，耳根有耳根的特性，它們是依四大而有的，

所以四大叫做「能造」。 

法相不能望文生義，望不了的，要修的。佛法是要學的，不像看小說那麼容易。 

（2）根義 

A、明「根」之要義 

「根者，最勝自在義、主義、增上義」，這個「根」字，梵文裡用三個意義來解

釋。主要的意義，在我們認識世界、知道各式各樣的一切活動當中，「根」是非

常重要的。 

B、論究「根」的三種含義 

（A）依認識作用而論 

我們平常講身上的是「根」，而外面看到的、聽到的、聞到的、碰到的、想到

的，叫做「境」，還有心理的作用、心理活動，叫做「識」。我們的認識是依

這三個，如果我們的眼睛有了一點毛病，外面是什麼就看不到，青、黃、赤、

白也看不出來了，那麼眼識也生不起來了。 

整個認識當中，我們總覺得心的作用很重要，但如果沒有眼、耳、鼻、舌、身

的話，心從那裡去認識？世界是什麼，全部不曉得了。像我們有眼睛的，我們

能看到東西，現在發明了望遠鏡，還能看到銀河。有的動物沒有眼睛的，你說

牠能不能知道？不要說銀河，東西擺在面前，牠也不曉得，青、黃、赤、白，

牠也不曉得。為什麼？牠沒有「根」。「根」沒有，「識」也不能發生，心理

活動受限制了。 

 
澀性，重性、輕性，冷、飢、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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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根」在這裡面具有一種重要的地位、重要的意義，這叫「最勝自在」

——最殊勝的、自在的。 

「主義」，這個「主」是「為主」的意思，在我們的認識當中起主要作用。 

「增上義」，增上的，給它一種力量，有一種強有力的力量，能夠影響其他的，

叫「增上」。 

（B）辯析「主義」 

a、解文意 

「所言主義，與誰為主？謂即眼根與眼識為主，生眼識故；如是乃至身根與身

識為主，生身識故。」為什麼根是「主」的意思呢？比方眼根，先有眼根，能

夠生出眼識，眼根就是給眼識為主；有身根故，能夠生身識，所以叫做「主」。 

b、舉例證說 

比方「識」要怎麼樣才能夠生起來？根、境和合生識，裡面要有根，外面要有

境界，兩個和合，生起「識」來了。19 

那為什麼叫「眼識」，不叫「色識」呢？為什麼叫「耳識」，不叫「聲識」呢？

為什麼依「根」得名，不從「境」得名呢？因為根有特殊的力量，境一直都是

這樣在那裡，我們很容易能夠緣取到的。換一句話，外面的境很普遍，很容易

得到這個緣，而根這個緣特別重要。在我們人的身心活動當中，根特別重要，

所以佛法之中，都是依「根」為名的，叫做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意識。 

照道理講，緣取到色、聲、香、味、觸、法，那就叫色識、聲識、香識……，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可是我們平常都不這樣講，就是因為這個「根」有特

殊的主要作用。特別是眼、耳、鼻、舌、身，對於物質世界的瞭解上有特殊作

用，缺少那一個，這一部分就全部不能瞭解。 

我們人，樣樣都有。有許多，牛、羊、馬也都有。但是，魚或者田裡的螺螄20、

小生命，就不見得眼、耳、鼻、舌、身都有的。有的在地下過活的眾生，牠沒

得眼根的，牠不生眼根就沒有眼識。也有沒得耳朵的，很多昆蟲就是靠觸覺

的，不一定有眼、耳、鼻、舌。我們人，眼、耳、鼻、舌、身最發達，所以人

最聰明，知識最高。 

「根」非常的重要，所以叫「最勝自在」、「主」、「增上」。佛法中的「根」

字，約這個意義講。 

（三）結說 

 
19《雜阿含經》（273 經）卷 11(大正 2，72c9-10)： 

如是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 
20  螺螄（luó ㄌㄨㄛˊ；sī ㄙ）：淡水螺的通稱。一般個體較小。（《漢語大辭典》（八）p.957） 



10 

講法相，每個名字有它的定義。雖然不一定這樣講，但是，凡是論的話，它都是確

定定義，一看就知道是那一派的定義。21那麼究竟那一個講得比較好？你自己去抉

擇了。假使籠里籠統22地圓融無礙，這在論書是沒有的。籠里籠統，那講的什麼呢？

什麼都不能講，論的方法就是科學化的方法。 

三、別釋「五根」、「五境」、「無表色」 

（一）五根 

1、眼根 

（1）引論文 

云何眼根？謂以色為境，淨色為性，謂於眼中一分淨色，如淨醍醐。此性有故，

眼識得生，無即不生。23 

（2）釋論義 

A、明辨外色與內色 

（A）「色境」與「色蘊」的不同 

什麼叫做「眼根」呢？眼根的境界叫做「色」，這個「色」和五蘊裡色蘊的「色」

不同。色蘊的「色」等於物質差不多，眼根以色為境的「色」，是青、黃、赤、

白這一類眼睛看得到的東西。 

（B）內在「清淨色」的性質 

眼根的性質，就是「清淨的色」，有一種清淨的物質。佛法講眼根，不是普通

我們世俗法講的眼睛，講耳根，不是一般說的耳朵，是講在我們這個普通眼睛

當中的一分清淨的色，一種清淨的物質。 

「如淨醍醐」，比喻好像醍醐一樣。醍醐這東西，在我們這裡其實是一種油質。

在佛經裡講，印度人用牛奶提煉，叫做酪、叫做生酥、叫做熟酥，熟酥再煉，

就煉成醍醐。熟酥就已經變成浮在水面上的油了，而最乾淨最乾淨，裡面一點

點雜質都沒有的油質，是第一營養的營養品，叫淨醍醐。所以，清淨色用清淨

醍醐來作譬喻，就是這個意思。清淨的醍醐，形容我們眼睛當中有一分清淨的

色。 

因此，拿我們現在科學來瞭解的話，等於我們眼睛裡面能見的視覺神經。這個

東西，我們是看不到的，所以叫做清淨色，是物質當中一種很微細很微細、很

清淨的物質，就在我們的瞳孔裡面，這個才是真正的眼根。像耳根，耳根在裡

面的耳膜，這才是真正的耳根。 

 
21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庚一 觀見不成〉，p.104： 

關於見色，有部說見是眼根的作用；犢子部說我能見；大眾部說眼根不能見，眼識才能見，

不過要利用眼根才能見。這裡破眼根能見，是針對有部的。有部說眼根是色法，是一種不可

見而有對礙的色法，不是指外面可見的扶根塵，是指分布在瞳人裡面的微細清淨色，叫淨色

根。 
22 籠統：2.含糊；無分別。3.概括，不具體。（《漢語大辭典》（八）p.1280） 
23《雜阿含經》（322 經）卷 13（大正 2，91c05-06）： 

佛告彼比丘：「眼是內入處，四大所造淨色，不可見，有對。耳、鼻、舌、身內入處亦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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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詳述「淨色」的作用 

「此性有故」，要這一個清淨的色有了，眼識才能夠生；沒有，就不能生。我們

生了眼睛，就會看嗎？靠不住的。青光眼24，看起來好好的眼睛，他什麼也看不

到，因為裡面的視覺神經壞掉了，名字不同，實際上就是清淨色壞掉了。 

眼根的清淨色，就是視覺神經；耳根的清淨色，就是聽覺神經。這東西一沒有

了，眼識就不發了。耳朵還是在，但變成聾子，聽不到了。有的鼻子聞不到香氣，

有的舌頭嚐不到滋味，甜、苦、酸、辣不曉得，都是裡面出毛病了。有的人，餓

了也不曉得，冷、熱也不曉得，痛也不曉得。外面看來，還是一樣的，身體還是

一個身體，可是他裡面的觸覺神經壞了，麻木不仁。不過，眼根、耳根等可以全

部壞，但是身根不能全部壞，全部壞就死了。 

2、耳根乃至身根 

（1）引論文 

云何耳根？謂以聲為境，淨色為性，謂於耳中一分淨色。此性有故，耳識得生，

無即不生。 

云何鼻根？謂以香為境，淨色為性，謂於鼻中一分淨色。此性有故，鼻識得生，

無即不生。 

云何舌根？謂以味為境，淨色為性，謂於舌上周遍淨色。 

有說：此於舌上，有少不遍，如一毛端。此性有故，舌識得生，無即

不生。 

云何身根？謂以觸為境，淨色為性，謂於身中周遍淨色。此性有故，身識得生，

無即不生。 

（2）釋論義 

A、承前啟後 

下面，耳根以聲為境，鼻根以香為境，舌根以味為境，身根以觸為境，道理都是

一樣的。其中，舌根裡面稍稍不同一點。 

B、「舌根」的兩類說 

（A）正說──唯識者的定義 

「云何舌根？謂以味為境，淨色為性，謂於舌上周遍淨色。」這是唯識講的話，

說在舌頭上面，這個性質是滿滿遍布的，不管那個地方，碰上去都能嚐得到滋

味的，所以叫做「周遍淨色」，加「周遍」二個字，在舌頭上面遍滿了的。 

（B）異說──古代印度醫學家的定義 

但是有的說，這個「有說」，是指印度的一種醫學家。古代印度的醫學家有的

說在我們的「舌上，有少不遍，如一毛端」。說我們舌頭上面有一點點地方沒

 
24 青光眼：眼內的壓力增高引起的嚴重損害視力的眼病。症狀是瞳孔放大，角膜水腫，呈灰綠

色，頭痛，嘔吐，視力減退，甚至完全喪失。也叫綠內障。（《漢語大辭典》（十一）

p.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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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舌根，多大呢？像一個毛的尖尖般很小很小的地方。這個地方碰上去，它不

知道甜、酸、苦、辣的。當時印度的醫學家有這種話，佛法普通都是說遍滿的。 

3、兼述「六根」於修行的重要性 

現在普通都講修行，其實佛法不單單講修行。要修身、修戒、修心、修慧25，一定

要對我們的身心活動有一種瞭解。清楚在我們身心活動的時候，什麼地方出問題？

心理活動有些什麼壞份子、壞東西？瞭解有些什麼好的因素，我們去修、去發展它

的話，就可以修道。 

如果不講修行，那沒得談的；一要講修行，對這許多不瞭解，自己也不曉得這個心

念好不好，沒有判別的力量，以為滿好的東西，實際上是有害的。這些是解釋我們

心理、身體上的活動有些什麼問題，好與不好，分得清清楚楚。 

所以，講修行，都在我們的身心活動當中。像《遺教經》裡講「守護六根」26的話，

因為這個「根」太重要了。根，不只不能失去它，如果不能照顧它的話，對色、聲、

香、味、觸等一切法上的許多煩惱就又起來了。 

 
25（1）《中阿含經》卷三《鹽喻經》（大正 1，433a-b） 

（2）《阿毘曇八犍度論》卷 17(大正 26，851c26-852a2)： 

又世尊言：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云何修身？答曰：身愛盡、貪盡、念盡、渴盡。

復次以無礙道盡色愛，彼道修猗。如是修身，戒亦如是。云何修心？答曰：心愛盡、貪

盡、念盡、渴盡。復次以無礙道盡無色愛，彼道修猗。如是修心，修慧亦如是。 

（3）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三章〈五乘共法〉，p.72： 

《鹽喻經》說：犯了重大惡業的，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如老死迫近，就難了。但依《觀

無量壽佛經》，還有念阿彌陀佛的一法），痛下決心，「修身，修戒，修心（修定），修

慧」，重業是可以輕受或不定受的。這如大量的鹽，投入長江大河中，水是不會鹹的。

反之，雖造作較小的罪，卻不知道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還是要招苦報的。這等於

少量的鹽，放在小杯裡，水還是鹹苦的。這是業不決定的有力教證。 
26（1）《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卷 1(大正 12，1111a8-21)： 

汝等比丘，已能住戒當制五根，勿令放逸入於五欲。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縱

逸犯人苗稼；若縱五根，非唯五欲將無崖畔不可制也，亦如惡馬不以轡制，將當牽人

墜於坑陷，如被劫害苦止一世；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為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

制而不隨，持之如賊不令縱逸；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此五根者，心為其

主。是故汝等當好制心，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動

轉輕躁，但觀於蜜不見深坑，譬如狂象無鈎，猿猴得樹騰躍跳躑，難可禁制，當急挫

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是故比丘，當勤精進折伏其

心。 

（2）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丁三 有無門〉，pp.101-102： 

蘊處界，這是一般的次第，但古時卻每每是六處為先，《阿含經》中的〈六處誦〉，就

是專談這六處中心的世間集滅的。我們的一切認識活動，就因為這六根，六根照了六

塵，引發心理的活動——六識。根境識三者和合就有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

取緣有等，生死的流轉，就是從六處的認識活動出發的。解脫，也還是從六根下手，

所以《阿含經》的〈六處誦〉，特別注重「守護六根」。這因為六根取境的時候，如能

認識正確，不生煩惱，不引起行業，那就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

滅則有滅，有滅則生、老死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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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瞭解這許多意義，將來看到其他的經典，意義更加明白，才瞭解真正修行、

真正心要得定的時候，許許多多的事情。假如那個時候忘記了這些，就不容易瞭解

了。 

（二）五境 

1、色 

（1）引論文 

云何色？謂眼之境，顯色、形色，及表色等。 

顯色有四種，謂青、黃、赤、白。 

形色，謂長、短等。27 

（2）釋論義 

A、揭示「色境」的三種類別 

這個地方的「色」，是眼睛所見的境界，和上面色蘊的色不同，色蘊的色包括的

範圍較廣。這個眼睛所見的色，佛法大概分成三類，叫顯色、形色、表色。 

B、別述三種類別 

（A）顯色 

「顯色」，就是青、黃、赤、白，彩色很鮮，很清楚的，很明顯的一種色。我

們普通講起來，都是青、黃、赤、白、黑，這上面沒有「黑」，佛法裡都講青

黃赤白。 

現在科學家慢慢研究，講起來一樣，黑不是顏色28，我們看不到顏色就叫做黑。

所以古人講的佛法的道理，和現在科學家講的話差不多。黑，不是眼睛所看到

 
27（1）《瑜伽師地論》卷 1(大正 30，279b5-15)： 

顯色者，謂青、黃、赤、白，光、影、明、闇，雲、煙、塵、霧及空一顯色。形色者，

謂長、短、方、圓，麁、細、正、不正、高、下色。表色者，謂取、捨、屈、伸，行、

住、坐、臥如是等色。又顯色者，謂若色顯了眼識所行。形色者，謂若色積集長短等分

別相。表色者，謂即此積集色生滅相續，由變異因於先生處不復重生，轉於異處，或無

間或有間，或近或遠差別生，或即於此處變異生是名表色。又顯色者，謂光明等差別。

形色者，謂長短等積集差別。表色者，謂業用為依轉動差別。 

（2）《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分別界品 1〉(大正 29，2b24-c4)： 

論曰：言色二者，一顯二形。顯色有四，青、黃、赤、白，餘顯是此四色差別。形色有

八，謂長為初不正為後。或二十者，即此色處復說二十，謂青、黃、赤、白、長、短、

方、圓、高、下、正、不正，雲、煙、塵、霧、影、光、明、闇。有餘師說：空一顯色

第二十一。此中，正者，謂形平等；形不平等，名為不正。地水氣騰說之為霧；日焰名

光；月星、火藥、寶珠、電等諸焰名明；障光明生於中餘色可見名影，翻此為闇。餘色

易了故今不釋。 

（3）安慧菩薩糅［唐］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6a22-29)： 

色者，四大種所造，眼根所行義。謂青、黃、赤、白，長、短，方、圓，麁、細，高、

下，若正、不正，光、影，明、闇，雲、煙，塵、霧，逈色、表色、空一顯色。此復三

種，謂妙、不妙、俱相違色。此青等，二十五色建立，由六種因，謂相故、安立故、損

益故、作所依故、作相故、莊嚴故，如其次第四十八一一一。逈色者，謂離餘礙觸，方

所可得。空一顯色者，謂上所見青等顯色。 
28 三色複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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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看不到，什麼也看不出來，叫做黑。一到晚上，什麼也看不到了，就

是黑黑的。如果以現在講，青、黃、赤這三種是顏色，塗了顏色以後，一轉轉

得很快，就變成一片白色，白色就是青、黃、赤的混合色。這四種是顯色，沒

有黑的。 

（B）形色 

第二種叫「形色」，是我們眼睛所看得到的形態。這個地方說「謂長、短等」，

長的、短的，高的、低的，方的、圓的，正的、歪的，這許多都是眼睛看得到

的，但並不是青黃赤白的顏色，它是一種形態，所以在佛法裡面叫做「形色」。 

（C）表色 

第三類「表色」，論在這裡沒有解釋，不過和下面會講到的「無表色」有關，

先簡單稍作說明。這個地方的表色，指的是眼睛看得出來的身體上的活動。 

「表」的意思很廣，不單是身表色，還有語業也是「表」。換句話說，就是我

們身體的行動、口裡的語言聲音，且這個動是由我們內心的意志所發動，表示

一種善、惡、無記的，不是自然而然動的。假使我們眼睛有時候無意識的跳動，

那不是，那是一種生理的形態，與心無關的。 

若是像舉手、走路這一類的活動，有心的意識在裡面，就叫做「表色」。表色

是由心的意識表現在身、語這二方面的，如果是風吹、水流這一種的動，不是

表色。與心無關的東西，是一種形態，那是一種形色。 

2、聲 

（1）引論文 

云何聲？謂耳之境，執受大種因聲、非執受大種因聲、俱大種因聲。 

諸心、心法，是能執受；蠢動之類，是所執受。 

執受大種因聲者，如手相擊、語言等聲。非執受大種因聲者，如風林、駛水等聲。

俱大種因聲者，如手擊鼓等聲。29 

 
公認的三原色視覺理論將可見光譜分為感藍紫(400～500 毫微米)、感綠(500～600 毫微米)、

感紅(600～700 毫微米)3 個感色單元。在光的加色法中，把「藍紫、綠、紅」光叫做光的三原

色，其他顏色都是不同波長、不同能量、不同比例的光刺激人眼感色單元的結果。彩色感覺

的色相、亮度、飽和度取決於波長範圍、比例和能量。如果各種光按一定比例和能量刺激人

眼的三感色單元，並處於平衡狀態，就能得到消色感覺。能量強可得到白色感覺，中度得到

灰色感覺，弱時得到黑色感覺。 

通過「三棱鏡」可以將「太陽的白光」分解為「紅、橙、黃、綠、青、藍、紫」的色光。按一

定比例的色光相匹配也可以得到白光。因此把兩種或兩種以上色光同時或略有先後刺激人的

視覺器官得到一種新的顏色綜合效果的叫色光「加色法」，把紅、綠、藍紫叫色光三原色。特

徵是可用不同的單色光相加，也可用相同的單色光相加，其結果是從無色到有色，越加亮度

越大，越加可見光譜越全，從單色到白色。（《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新聞/出版〉） 
29（1）《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卷 1〈辯五事品 1〉(大正 26，692c19-22)： 

聲云何？此有二，謂有執受大種為因聲，及無執受大種為因聲。如是諸聲二識所識，謂

耳識及意識。此中一類耳識先識，耳識受已意識隨識。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3(大正 27，64b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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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釋論義 

A、總述「聲音」的三大類 

聲音，是耳根所聽到的，所以是耳根的境界。聲音分為三大類：一類叫做「執受

大種因聲」，一類叫做「非執受大種因聲」，一類叫「俱大種因聲」。 

B、詳解文意 

（A）明「執受大種」 

「執受大種」，大種就是四大，四大有內四大、外四大。外面的山、水、大地

這一切物質，叫做外四大；在我們身內的四大，是內四大，內四大就叫做「執

受大種」。 

「執受」，就是執著它而能夠生起一種感受的，所以是我們身體上的一種東西。

換句話說，在我們身體上發出來的聲音，就叫做「執受大種因聲」——以執受

大種為因而生起的聲音。 

那麼，聲音從那裡來的呢？一定是有兩個東西碰一碰，不碰，就不會有聲音的。

如果這兩個東西都是在我們身體上的，如兩手，因兩手相擊所發出的拍手聲，

這叫「執受大種因聲」，是以執受四大為因所發出的聲音。 

（B）辨別「執受」的能所 

a、敘述要略 

「諸心、心法，是能執受；蠢動之類，是所執受。」這裡只解釋「執受」，「非

執受」就不解釋了。 

b、別述 

（a）「能執受」 

「諸心、心法」，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六識叫做「心」。

這個「心法」，很多地方翻做「心所法」，這部論叫做「心法」，就是心裡

所有的各式各樣複雜的心理活動。 

 
（3）《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分別界品 1〉(大正 29，2c11-18)： 

聲唯八種，謂有執受或無執受大種為因，及有情名、非有情名，差別為四，此復可意及

不可意差別成八。執受大種為因聲者，謂言手等所發音聲。風林河等所發音聲，名無執

受大種為因。有情名聲，謂語表業，餘聲則是非有情名。有說：有聲通有執受及無執受

大種為因，如手鼓等合所生聲。 

（4）安慧菩薩糅［唐］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6b1-12)： 

聲者，四大種所造，耳根所取義。若可意、若不可意、若俱相違、若因受大種、若因不

受大種、若因俱大種、若世所共成、若成所引、若遍計所執、若聖言所攝、若非聖言所

攝。如是十一種聲，由五種因所建立，謂相故、損益故、因差別故、說差別故、言差別

故。相者，謂耳根所取義。說差別者，謂世所共成等三，餘如其所應。因受大種者，謂

語等聲。因不受大種者，謂樹等聲。因俱者，謂手鼓等聲。世所共成者，謂世俗語所攝。

成所引者，謂諸聖所說。遍計所執者，謂外道所說。聖、非聖言所攝者，謂依見等八種

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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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貪、瞋、癡，這種叫「心法」；或者是比方說好的也有，信心、慚愧心，

這叫「心法」。這個「心」和「心所法」，叫做「執受」，它能夠執受我們

這個生理，能夠使我們的生理成為一個活的人。我們人假如沒有心、心所法

的話，變成死人了，沒有感覺了。換一句話，因為有心、心所法執受它，所

以我們生理上是有感覺的，身體是活的。 

（b）「所執受」 

心心所法是能夠執受的，執受什麼呢？「蠢動之類」，通俗的說，就是活的。

這個活，不是草、木的活，而是蟲、螞蟻，或者是我們人、狗、牛、馬這許

多活的眾生，這就叫「蠢動之類」；換言之，「蠢動之類」也就是有情眾生。 

我們這個身體是有執受的，就是有心心所法執受它，所以叫做活的、有感受

的。沒有心心所法的話，碰上去也不知道痛，什麼也不曉得了。 

（C）正說三大類的內容 

a、執受大種因聲 

「執受大種因聲者，如手相擊、語言等聲。」比方講話，還是要嘴巴裡面的牙

齒、舌頭等，所以是身體上發出來的聲音。換一句話，有情眾生身體上所發出

來的聲音，就是「執受大種因聲」。 

b、非執受大種因聲 

「非執受大種因聲」，就是沒有心心所法的，「如風林、駛水等聲」。風吹到

樹上去，嘩─嘩嘩，樹林裡發出聲音來了，這種是因風吹樹林而發出的聲音。

水慢慢地流，聽不到聲音，一流快的話，嘩嘩嘩嘩，就有聲音了。風吹樹林、

水流得很快的這種聲音，叫做「非執受大種因聲」，也就是外世界存在的物質

所發出的聲音。 

c、俱大種因聲 

「俱大種因聲」，是前兩個合起來。 

「如手擊鼓等聲」，好像我們的手去敲鼓一樣，手打到鼓上，手是執受的，鼓

是非執受的，兩個一碰就發出聲音。 

又如手在桌子上一拍，砰！這就是「俱大種因聲」。 

聲音不出於這三類，這三類的聲音不太同的。 

3、香 

（1）引論文 

云何香？謂鼻之境，好香、惡香、平等香。 

好香者，謂與鼻合時，於蘊相續，有所順益。 

惡香者，謂與鼻合時，於蘊相續，有所違損。 

平等香者，謂與鼻合時，無所損益。30 

 
30（1）《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卷 1〈辯五事品 1〉(大正 26，692c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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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釋論義 

A、辨識「香」的類別 

「香」，是我們鼻子的境界，聞得到的東西。它又分三類：一種叫「好香」，一

種叫「惡香」，一種叫「平等香」。 

平等香就是也不好也不壞，平平的。不過，這個地方的解釋很特別，並不是我們

聞到香氣好就叫好香，或者臭的就不好，佛法裡不是這個解釋。 

B、闡述三類「香」 

（A）「好香」──於身心有順益 

「好香」，是「與鼻合時」，就是鼻子同香氣碰到，聞到這個香氣的時候，「於

蘊相續，有所順益」。「蘊」是五蘊，換一句話，就是我們這個身心。五蘊身

心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它是不斷地不斷地剎那變化，不斷生滅，不斷相續下

去的。「於蘊相續」，就是對於我們這個身心。所以，聞到香氣的時候，對於

我們這個身心有所順益，很合於我們這個身心的需要，有好處的，這個香就叫

「好香」。 

舉個例子來講，有病的時候，如果說用氧氣筒吸一吸氧氣，身體就好得多了，

這個就叫「好香」，對身體有利益的。聞了對身體有利益的，是好香，這很多

的。比方有的人身體很疲倦，一聞到這個香氣，頭腦都清醒了，身心就振作了，

精神就好了。 

（B）「惡香」──於身心有違損 

有的我們聞起來好得很，聞了，糟糕啊，有毒的！或者空氣污染、毒氣、汽車

排放出的煙、臭氣之類的，有的時候瓦斯中毒，這許多東西，對我們的身體有

壞處，就叫「惡香」。 

 
香云何？謂諸所有香，若好香、若惡香、若平等香，鼻所嗅。如是諸香二識所識，謂

鼻識及意識。此中，一類鼻識先識，鼻識受已意識隨識。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3(大正 27，64c9-10)： 

香處有四種，謂好香、惡香、平等香、不平等香。 

（3）《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分別界品 1〉(大正 29，2c20-22)： 

香有四種，好香、惡香、等、不等香有差別故。本論中說，香有三種，好香、惡香及

平等香。 

（4）《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1(大正 29，334b21-c1)： 

香，謂所嗅，此有四種：好香、惡香、等、不等香有差別故。等、不等者，增益、損

減依身別故。有說，微弱、增盛異故。本論中說：香有三種，好香、惡香及平等香。

若能長養諸根大種名為好香，與此相違名為惡香；無前二用名平等香；或諸福業增上

所生名為好香；若諸罪業增上所生名為惡香；唯四大種勢力所生名平等香。此雖增上

果而亦有差別，故唯大種勢力所生，亦是有情增上果攝。 

（5）安慧菩薩糅［唐］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6b13-17)： 

香者，四大種所造，鼻根所取義，謂好香、惡香、平等香、俱生香、和合香、變異

香。當知此香，三因建立，謂相故、損益故、差別故。俱生香者，旃彈那等。和合香

者，謂和香等。變異香者，謂熟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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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惡香者，謂與鼻合時」，當我們鼻子聞到它的時候，「於蘊相續」，

對於我們這個五蘊相續，「有所違損」，弄得不好，使你不得相續。聞到臭氣、

毒氣之類的，有的一聞就昏過去了，弄得命都沒有了。這就是於蘊相續，有所

違害、有所損害，這就是「惡香」。 

（C）「平等香」──於身心無損無益 

「平等香」，與鼻子合的時候，無所損、無所益。 

C、結說 

現在講的，不是我們普通聞起來舒服不舒服、好不好聞。有很多花聞不得，一

聞，弄得不好會受害的。對我們這個身心有利的，甚至於幫助我們可以生活下

去、延續下去的，這個香才是真正的好香。聞了以後，對我們身體有所損害的，

叫做惡香。聞了無所謂，也沒有好處也沒有壞處，叫平等香。 

香就分成三類。佛法許多名詞很特別，和我們普通想的並不是同一回事。 

4、味 

（1）引論文 

云何味？謂舌之境，甘、醋、鹹、辛、苦、淡等。31 

（2）釋論義 

「味」，就是我們舌頭上所嚐到的滋味。和我們中國人講的一樣，我們叫六味，

甘就是甜，醋就是酸，鹹，辛就是辣，苦、淡等。甜、酸、苦、辣、鹹、淡，就

是六味。 

5、觸 

（1）引論文 

云何觸一分？謂身之境，除大種。謂滑性、澀性，重性、輕性，冷、飢、渴等。 

滑謂細軟。澀謂麁強。重謂可稱，輕謂反是。煖欲為冷；觸是冷因，此即於因立

其果稱；如說諸佛出世樂、演說正法樂、眾僧和合樂、同修精進樂，精進勤苦，

雖是樂因，即說為樂，此亦如是。欲食為飢，欲飲為渴，說亦如是。 

已說七種造觸，及前四大，十一種等。32 

 
31 安慧菩薩糅［唐］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6b17-19)： 

味者，四大種所造，舌根所取義，謂苦、酢、甘、辛、醎、淡。若可意、若不可意、若俱相

違、若俱生、若和合、若變異，建立此味，應如香說。 
32（1）《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卷 1〈辯五事品 1〉(大正 26，692c28-693a2)： 

所觸一分云何？謂滑性、澁性、輕性、重性、冷、飢、渴性，身所觸。如是諸觸及四

大種，二識所識，謂身識及意識。此中，一類身識先識，身識受已意識隨識。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27(大正 27，665a11-25)： 

觸處實事有十一種，謂四大種及七種造觸。 

七種造觸者，謂滑、澀、輕、重、冷、飢、渴。 

滑，謂細軟；澀，謂麤強；輕，謂不可稱；重，謂可稱；冷，謂此所逼，便起暖求；

飢，謂此所逼，便起食欲；渴，謂此所逼，便起飲欲。 

問：何大種增故滑？乃至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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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釋論義 

A、提要 

這個地方講「觸」，有一個「觸一分」。原來「觸」當中包括兩類：一叫「能造

觸」，一叫「所造觸」。能造觸就是四大，所造觸就是這裡所謂「身之境」。這

裡把大種除開，單以「所造觸」來講，所以叫「觸一分」。 

B、略述「觸一分」 

剩下這一分觸，這裡說到七種。這許多名字其實都是經裡來的，像《阿含經》裡，

都有甜、酸、苦、辣這許多名字的。佛講到「色」的時候，有這許多，論師把它

分類歸納起來；講聲音，有不同的歸納。講「觸」，事實上不只這幾個，應該還

有很多，現在是講七種，「謂滑性、澀性，重性、輕性，冷、飢、渴等」。 

C、詮釋七種所造觸 

（A）闡述「滑、澀、重、輕」四類 

a、詳明其義 

（a）滑 

「滑」是細軟。摸上去滑滑的，它一定是很細膩。很細膩、很圓滑的，我們

碰到了，就感覺到這個滑。 

（b）澀 

「澀」就是麁強。「麁」就是粗粗的，「強」就是硬硬的。碰上去，沒有光

滑，粗糙得很，叫做「澀」。假使用刀刮桌子，我們的手摸，感覺到高低不

平，不光滑，這就是「澀」。滋味也有澀，但這個地方不是講滋味，是講感

覺到粗粗糙糙的。 

（c）重與輕 

 
[答]：有作是說：「不由大種偏增故滑，乃至渴。但由大種性類差別，有生滑果，乃至

有生渴果。」 

有餘師言：水、火增故「滑」。地、風增故「澀」。火、風增故「輕」，地、水增故

「重」。故《施設論》作是問言：『何緣活時身輕調順，死便身重不調順耶？』答言：

『活時火、風未滅故，身輕調順；死後身中火、風已滅故，重不調順。』水、風增故

「冷」。風增故「飢」，謂風增故，擊動食消，引飢觸生，便發食欲。火增故「渴」，謂

火增故，煎迫飲消，引渴觸生，便發飲欲。 

（3）《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分別界品 1〉(大正 29，2c23-29)： 

觸有十一，謂四大種、滑性、澁性、重性、輕性及冷、飢、渴。此中，大種後當廣

說。柔軟名滑，麁強為澁，可稱名重，翻此為輕；煖欲名冷，食欲名飢，飲欲名渴，

此三於因立果名故，作如是說。如有頌言： 

「諸佛出現樂，演說正法樂，僧眾和合樂，同修勇進樂。」 

（4）安慧菩薩糅［唐］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6b20-26)： 

所觸一分者，四大種所造，身根所取義，謂滑、澁、輕、重、軟、緩、急、冷、飢、

渴、飽、力、劣、悶、癢、黏、病、老、死、疲、息、勇。此所觸一分，由八因建

立，謂相故、摩故、稱故、觸故、執故、雜故、界不平等故、界平等故。水風雜故

冷，地水雜故黏，界平等故息力勇。勇者無畏飽。由二種界不平等故，有飢等。餘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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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謂可稱，輕謂反是。」「可稱」，是可以稱的，稱得出份量來的。「輕」，

沒有份量就是輕。 

b、辨析物質的最小因素 

（a）微塵 

這種地方，佛法很難懂；現在所講的，都是講物質。我們所見到的物質是粗

的，佛法裡面所講的物質，不是我們所認識的物質，是講從我們所看到的裡

面，去瞭解它裡面的一種最微細的物質因素。 

這一種微細的物質因素，小乘就叫「微塵」33，就是物質小到不能再小的，

眼睛看不到的，要幾個微塵和合起來才看得到，頂小頂小的物質。和從前西

洋古代所講的原子（不是現在所講的原子）一樣，是小到不能再小的那個一

點點的物質因素。 

（b）舉例詳說 

物質這麼多，要講的話那就不得了了。因此，佛法說一切物質都是經過我們

五根所認識得到的，所以不出於五大類：眼睛所見到的，是色；耳朵所聽到

的，是聲；鼻子所聞到的，是香；舌頭所嚐到的，是味；身體所觸到的，是

觸。 

以佛法來講，比方我們看到一大片青的顏色，把它慢慢慢慢地分析，分析到

一點一點頂微細的，裡面有青的成份。它是種種青色，望過去才會一大片。

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是一種假想、假色，34都不是我們現在要講的，現在要

講的是裡面那個一點一點的東西。 

 
33（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36(大正 27，702a4-17)： 

問：彼極微量，復云何知？ 

答：應知極微是最細色，「不可斷截、破壞、貫穿，不可取捨、乘履、摶掣，非長非短，

非方非圓，非正不正，非高非下。無有細分不可分析，不可覩見，不可聽聞，不可

嗅甞，不可摩觸。」故說極微，是最細色。 

此「七極微」成一微塵，是眼、眼識所取色中最微細者。此唯三種眼見：一、天眼，二、

轉輪王眼，三、住後有菩薩眼。 

「七微塵」成一銅塵。有說，此七成一水塵。「七銅塵」成一水塵。有說，此七成一銅塵。

「七水塵」成一兔毫塵。有說，七銅塵成一兔毫塵。 

「七兔毫塵」成一羊毛塵，「七羊毛塵」成一牛毛塵，「七牛毛塵」成一向遊塵，「七向遊

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虱，七虱成一穬麥，七穬麥成指一節。 

（2）微塵：梵語 aṇu-raja 或 aṇu-rajas，巴利語同。音譯阿拏、阿耨。單稱微、塵。即眼根所

取最微細之色量。極微，為《俱舍論》卷十、卷十二所說色法存在之最小單位。

以一極微為中心，四方上下聚集同一極微而成一團者，即稱微塵。合七極微為一

微塵，合七微塵為一金塵，合七金塵為一水塵。此外，諸經論亦每以「微塵」比

喻量極小、以「微塵數」比喻數極多。（《佛光大辭典》（六）p.5445） 
34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一目〈辨假有〉，p.165： 

據唯識家的傳說，眾微和合說有三種： 

一、薩婆多部古義主張和合有不離一一極微，由一一極微起和合相，和合當體不離極微，假

不離實；依此建立緣與所緣，而五識可以緣到勝義有。 

二、經部師認為我們只緣取到和合假，取不到極微；和合的當體不是極微，故境是假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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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現在科學上不是這樣講，現在科學家說根本沒有顏色。但以佛法來講，

如果它沒有色，它就不可能使我們有色的感覺，所以，分析到最後的時候，

就有色存在的。這個「色」分析起來，不外乎青黃赤白、長短方圓。長短方

圓，就是色也有長色、也有短色，有方色、有圓色，合起來才會有圓的形態、

有方的形態等。 

所以從根本微細的色上來講，就有種種不同的色。真正講，色裡面是無量無

邊、形形色色的東西。 

c、詳辨所觸之色 

各式各樣無量無邊的物質混合起來的東西，我們碰到，有一種滑的感覺的，是

因為它裡面有一種頂細頂細的色——所觸的法，叫做「滑」。 

現在講法相，不講唯識。這裡講觸，這個滑，不是我們身上感覺到滑，而是有

這個法，有一種「滑」的東西在那裡，「滑」是身體所接觸到的一種色。「滑」

本身就是我們人身體所觸到的，如果物質裡面沒有「滑」的因素，我們就碰不

到「滑」，只覺得粗粗糙糙的。我們碰到了，感覺到「滑」，就知道它裡面有

「滑」的因素，有「滑」的色在那裡。所以，這個「滑」是色，並不是說「我

感到滑的」、「我感覺到粗的」。一感覺，那不對了，變成心理因素了，不是

講物質了。 

現在講的是「色」，是我感到那個東西是滑的，有「滑」的因素在裡面；我碰

上去是粗的，裡面有個「粗」的東西。不要把「滑」、「粗」變成心理上的感

覺因素，那就錯了，這不是佛法的意義。佛法這裡是講色，講物質上有這種

「滑」、「澀」。 

「重」、「輕」，這好懂，總是外面的東西是可稱的。 

（B）闡述「冷」、「飢」、「渴」三類 

a、總說──非心理作用的色法 

「冷」、「飢」、「渴」這三個，表面看起來都在心境上講的，實際上都是

法裡面有冷的色、有飢的色、有渴的色。 

b、別釋 

（a）冷 

I、「冷」是物質因素 

 
識只是緣取世俗假有法。 

三、順正理論主，傳說他主張和集有，一一極微有力量能生識，也能聚集現起和合相作所緣

境；此和合相，存在於一一極微上，他不能否認所緣是和合相，但為避免混同經部的和

合假相，所以仰推和合相，使存在於一一極微上。 

由此，大致可看出：有部是和合相不離一一極微，故和合可以實有；經部是和合非即極微，

故和合唯是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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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煖欲為冷；觸是冷因，此即於因立其果稱。」感覺要得到煖和，這就是

一個冷的感覺，「煖欲為冷」。但是，現在這個「冷」，不是這個意義；

其實，冷的感覺是一個結果，「觸是冷因」。 

「煖」是「大」──火大，「冷」是一種物質因素。這個東西摸上去，裡

面有一個因素使我們感覺到「要煖和」──冷，裡面的物質因素就叫做「冷」。 

II、論述「因立果名」 

「觸是冷因，此即於因立其果稱。」這個物質因素是「因」，我們碰到它，

使我們感覺到冷，這個感覺到的冷是「果」。物質因素本來是因，它引起

我們冷的感覺，就在這個「因」上立「果」的名稱，就叫它做「冷」。 

本來，「冷」是我們心裡的感覺，物質之所以叫做「冷」，在佛法裡就叫

做「因的果稱」。根本是因，但是名字用果的名字，因立果的名稱。所以，

這個聽起來好像是果的「冷」，實際上是指它的因——引起冷的感覺的物

質因素。 

III、舉例證說 

（I）第一例 

舉個例子來講，比如上餐館用餐，「吃了什麼？」「今天吃了三百塊錢。」

「三百塊錢」怎麼吃呢？吃的是飯菜，怎麼吃三百塊錢呢？這是因為用

三百塊錢買東西，我們吃了東西，就說「吃三百塊錢」，這個也是「因的

果稱」。 

我們世間的語言就是這樣子方便講的，有的在因上講果的名字，有的在

果上講因的名字。所以，「冷」本來是心理上的一種感覺，但是，現在是

約使我們感到「冷」的那個東西叫做「冷」。 

（II）第二例 

「諸佛出世樂、演說正法樂、眾僧和合樂、同修精進樂，精進勤苦，雖是

樂因，即說為樂，此亦如是。」這個偈子是讚歎三寶，讚歎出家人共同修

學，共同修行好快活。「諸佛出世」是樂，「演說正法」也是樂，「眾僧

和合」也是樂，「同修精進樂」，大家共同修行，精進努力，也是樂。 

其實，精進不一定樂，精進修行的時候，有時候會感到苦的，疲倦啊，努

力啊，怎麼叫做樂呢？精進一定樂嗎？那是因為修了精進可以斷除煩惱，

可以得解脫，可以了生死。精進可以得到樂，所以我們就把精進叫做樂，

「同修精進樂」，這個就是「因的果稱」。 

精進是個因，其實精進修行不一定樂，很艱苦的，它是因為將來可以得到

究竟解脫的樂，我們就說「同修精進樂」，就說精進是樂。這是個比喻，

是「因的果稱」的比喻。 

「精進勤苦」，因為精進是樂的因，所以就叫它做樂。「此亦如是」，這

個地方講冷，觸是冷的因，我們就叫觸到的那個東西做「冷」。 



23 

（b）飢與渴 

「欲食為飢，欲飲為渴，說亦如是。」想要吃，叫做飢。想要吃是心理因素，

為什麼心裡會有要吃的感覺呢？就因為我們生理上、物質上起了變化，使

我們產生一個要吃的感覺，我們就叫它做「飢」了，餓了。 

飢餓是我們感覺到的，但是現在所講的「飢」，也不是講我們感覺的飢，是

講生理上起變化，使我們感覺飢的那個物質因素。所以，這個「飢」也是觸。 

「渴」也是這樣，口乾要喝水，我們叫「渴」。口渴是我感覺到的，現在這

個「渴」，是生理上、物質上引起我們要喝水的那個物質因素，「渴」也是

個觸。 

這「飢」、「渴」，都是「因的果稱」。 

D、明「觸」的總和 

「已說七種造觸，及前四大，十一種等。」觸分兩種：能造觸——四大，所造觸

有七種。已經說了七種所造的觸，就是滑、澀、重、輕、冷、飢、渴，與前面的

「四大」，合起來是十一種。 

（三）無表色 

1、引論文 

云何無表色等？謂有表業、三摩地所生無見無對色等。 

有表業者，謂身、語表，此通善、不善、無記性。所生色者，謂即從彼善、不善表

所生之色。此不可顯示，故名無表。 

三摩地所生色者，謂四靜慮所生色等。 

此無表色是所造性，名善律儀、不善律儀等，亦名業，亦名種子。35 

2、釋論義 

（1）重申前文 

上面講色蘊的四大所造色：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一分，無

表色等。這個「無表色等」，不單單是一個無表色，還有其他東西的。 

 
35（1）《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卷 1〈辯五事品 1〉(大正 26，693a2-4)： 

無表色云何？謂法處所攝色。此及五色根，於一切時一識所識，謂意識。 

（2）《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分別界品 1〉(大正 29，3a14-26)： 

無表色相，今次當說。 

頌曰：亂心、無心等，隨流淨、不淨，大種所造性，由此說無表。 

論曰：亂心者，謂此餘心。無心者，謂入無想及滅盡定。等言顯示，不亂有心，相似相

續說名隨流，善與不善名淨不淨。為簡諸得相似相續，是故復言大種所造。毘婆

沙說：造是因義，謂作生等五種因故，顯立名因故言由此。無表雖以色業為性如

有表業，而非表示令他了知，故名無表。說者顯此是師宗言，略說表業及定所生

善不善色，名為無表。 

（3）安慧菩薩糅［唐］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6b27-c3)： 

法處所攝色者，略有五種，謂極略色、極逈色、受所引色、遍計所起色、自在所生

色。極略色者，謂極微色。極逈色者，謂即此離餘礙觸色。受所引色者，謂無表色。

遍計所起色者，謂影像色。自在所生色者，謂解脫靜慮所行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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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無表色」的兩大類 

A、示要義 

「云何無表色等？謂有表業、三摩地所生無見無對色等。」這個地方說了兩類，

一類叫有表業所生無見無對色──無表色，一類叫三摩地所生無見無對色──

定境色，這是從修定的境界中所生出來的色。其實還有其他的，這個地方沒有

說。 

B、色法呈現的形態 

（A）「有見」與「無見」 

我們一般物質的色法可分為兩類，一種叫有見，一種叫無見。36 

青黃赤白等我們眼睛看得到的，叫有見色。耳朵聽到的聲音，鼻子聞到的香氣，

舌頭嚐到的甜酸苦辣，身體所碰到的軟硬，這一類都叫做無見色，是我們眼睛

看不到的。 

不要以為物質一定看得到，比方聲音，波動到這裡我們才會聽到，否則聽不到

也看不到。 

（B）「有對」與「無對」 

另外又可分為兩類，叫有對色和無對色。這個「對」，是「對礙」，兩個碰到

了以後，它就發生一種障礙。37 

比方從這邊出聲音，遠的那邊聽不到，因為空氣慢慢慢慢障礙了，力量減輕了，

到那邊就聽不到了。要是沒有障礙的話，喊一聲，全部都聽到了。聲音碰到牆

壁，還可以過去一點，不過不是完全過去，減少了，在那邊聽起來聲音就變輕

了。香氣也是有對的，碰到牆壁，香氣就過不去了，碰到障礙了。滋味、身體

的感覺，更加的明顯，碰到了，就有障礙。眼睛所見到的東西，也是有質礙的。 

照道理講，一般的物質都是有對的；但是，佛教認為物質裡也有一種無對的，

也就是沒有質礙的物質。 

C、詳論「無表色」的兩大類 

（A）有表業所生色 

a、詳明緣由 

「有表業所生無見無對色」，這是從「有表業」來的，要講「無表色」，就要

從「有表業」講起。 

佛法講的業有兩種，一種是人家從外面看得到的業，叫有表業，這種業剎那過

去了，產生一種力量，潛藏在我們身體裡面了，成為無表業。假如以唯識來講

 
36《瑜伽師地論》卷 100(大正 30，880a8-10)： 

言有見者，謂若諸色，堪為眼識及所依等，示在此彼明了現前。與此相違，名為無見。 
37《瑜伽師地論》卷 100(大正 30，880a10-11)： 

言有對者，謂若諸色，能礙他見、礙他往來。與此相違，名為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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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那就藏在阿賴耶識裡面了。這個業是看不到，也沒有障礙的，它是從善

惡的表業所引起的一種色，叫無表色。 

b、明辨「有表業」 

（a）「有表業」即身表業、語表業 

有表業就是我們所造的業，這個業要在身體、語言（文字）的活動上表現出

來。身體、語言的活動，都表示我們內心的一種活動，與我們的心理因素有

關的。身體的活動，人家看得到；講話，人家聽得到，這就是身表業、語表

業。 

（b）「有表業」通「三性」 

身表業、語表業通三性，有的是善的，有的是不善的，有的是無記性。 

拿身體來講，禮佛，或者別人跌倒了趕快把他扶起來，這個身表業是善的，

代表心是好心。假使說打人，當然這個身體上的活動就是不善的。 

語表業也是這樣的，講好話是善的；罵人、妄語、兩舌、惡口，是不善的。 

還有無記的，假使這個留聲機，現在叫它收音機，它把話重覆一遍，它根本

沒有善惡的意義在那裡，它講好話，也不是善的，講壞話，也不是惡的，它

沒有善惡的關係在那裡，善惡是我們內心的表示。 

比方說我們平常身體動一動，手搖一搖，眼睛眨一眨，這種身體上的活動，

無所謂好壞。講話也是這樣，看到人，「你來了。」這種無所謂善不善，佛

法裡給它一個名字，叫做「無記」。 

這個無記當中有兩種，叫有覆無記38、無覆無記39。純粹的無覆無記，根本沒

有業；有覆無記，心裡還是有一點不清淨。所以，我們身體上和語言上所表

示出的活動，有善、不善、無記三類。 

c、辯析「所生色」 

（a）由善惡所生的潛在之色(業) 

但是，現在講的有表業所生的無表色就不同了，「所生色者，謂即從彼善、

不善表所生之色」。「無記」沒有了，是從善、不善表所生的色。我們身、

語善的活動，就產生無表善業；不善的身、語表業，就引起一種不善的無表

業。不管內心是善的、是惡的，表現出來的善、惡業才會招感到一種業力，

無記的身、語表業，不生無表色的。 

 
38 有覆無記：梵語 nivṛtāvyākṛta。又作有覆心、有覆。為無記之一種。其性染污，覆障聖道，又

能蔽心，使心不淨，故稱有覆；然因其勢用弱，不能引生異熟果，故稱為有覆無

記。至於不善等法，雖亦能障蔽聖道，然以其勢用強，可招感異熟果，故不稱為有

覆無記。（《佛光大辭典》（三）p.2460） 
39 無覆無記：梵語 anivṛtāvyākṛta。為「有覆無記」之對稱。又作無覆、淨無記。若以道德之性

質為準則，一切諸法可大別為善、惡、無記等三大類。其中，無記係指非善非不

善，不能記為善業或惡業之法，又可分為有覆與無覆兩種。無覆無記，即指不覆

障聖道的非善非惡之法。（《佛光大辭典》（六）p.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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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要講「業」，主要只分兩類，就是善的、惡的，那要感報的。善

感善報，惡感惡報，只有兩類。比方我們眨眨眼睛，搖搖手，睡覺時翻個身

之類的，這是不引發無表業，不生無表色的。 

（b）「無表業」的存在與作用 

比方我打你一下，人人都看到了，我們的法律就是根據這人證、物證來講的。

所以國家的法律有漏洞的，有很多人做了壞事，找不到證據就算了，就沒有

辦法了，可以躲起來，躲個幾十年，不算數了，法律就沒效用了。這樣子，

做惡的也可以想辦法，有辦法可以躲的。 

佛法所講的善、惡，沒得好躲的，比方我打一下，當下就引發這種無表的業。

無表業是從表業直接引起的，所以，做個好的動作，就有一個好的業；不好

的動作，就有不好的業。佛法講因果，就是重在無表的業，雖然看不到，但

佛法對這個是很肯定的，業力就是存在這裡面。 

講業，是佛教裡面重要的一個部分，因為業感生死啊！做了，當下就留下力

量在裡面，叫做業力。中國人有一套通俗的講法，他說有一個俱生人跟在身

邊一樣，你有什麼，就給你記在帳上，寫在簿子。其實用不著簿子的，有無

表業在那裡。因為是從身體活動的身色、語色這種有表業所產生的，是從色

法所引起的，所以也叫做「色」。 

d、歸結前說 

「此不可顯示，故名無表。」這種色不像其他的色可以顯示出來，是我們眼睛

看不到的，所以叫無表色。 

（B）三摩地所生色 

a、明「定境色」的範圍 

「三摩地所生色者，謂四靜慮所生色等。」「三摩地」就是「等持」，心能平

等持境，中國話叫做「定」。 

講定，普通說四禪八定，但因為其中的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

非非想處屬無色界，無色界根本沒有色，所以沒有定境色；而四禪屬於色界，

定境色決定屬於四禪，因此這裡單單指四禪所生的色。四禪也叫四靜慮，所以

這個地方叫「四靜慮所生色」。 

b、「定境色」的形態 

（a）舉例證說 

Ⅰ、舉不淨觀 

佛法裡面很多修觀的方法，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等40。修行的人靜坐修

觀，比方修不淨觀，成就了的話，定力所顯現出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

 
40（1）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九章，第二節，第二項〈廣釋〉，pp.502-503： 

小乘八解脫是(一)、內有色想外觀色，(二)、內無色想外觀色，(三)、淨背捨身作證，

(四)、空無邊處，(五)、識無邊處，(六)、無所有處，(七)、非想非非想處，(八)、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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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屍首，青瘀膿爛的東西也看到了。修不淨觀一旦成就了以後，可以擴大，

不單是房子裡，可以一望無際全是死屍膿爛的。 

Ⅱ、舉念佛觀 

又如念觀音菩薩，先看觀音菩薩是什麼樣的，看清楚了，心裡就想這個樣子

的觀音菩薩。如果心裡東想西想，妄想紛飛，那是沒用的。要心裡慢慢慢慢

靜下來以後，漸漸漸漸引起這個印象來，一個觀音菩薩的印象就顯現了。 

起初，這個印象闇闇的，好像有一個觀音菩薩的像一樣。因為眼睛在動，看

到的那個像也是動的。等心真正靜下來，我們的眼睛是不動的，看這個像就

是不動的。慢慢慢慢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看到了觀音菩薩的身體、手、

腳。定慢慢加深的話，所看到的觀音菩薩還可以放光，可以講話。41 

那麼，這真的是觀音菩薩嗎？不是的，這在唯識宗裡叫做「唯心所現」，這

就是「定境色」。你說是假的，不是假的，佛法裡說真正有這種色，而且這

種色法是沒有質礙的。有的人不曉得，以為是看到的人發神經、幻想，不知

這和幻想完全不同的。為什麼呢？因為觀音菩薩觀成就了以後，下次心一

定，觀音菩薩像現前了。下一次，再心一定，觀音菩薩的像又現前，一模一

樣的。假使說現在修觀音菩薩像成就了，但阿彌陀佛來了，這不對的，有出

入了。並不是阿彌陀佛大，來了很好，錯啊！ 

 
受想處。在四禪中修這八解脫，最初從觀色自在到離於色相，漸漸捨劣修勝，進到滅受

想處。…… 

小乘的八勝處：(一)、內有色相外觀色少，(二)、內有色相外觀色多，(三)、內無色相

外觀色少，(四)、內無色相外觀色多，(五)、內無色相外觀色青，(六)、外觀色黃，(七)、

外觀色赤，(八)、外觀色白。於定中觀察最為殊勝，名為勝處。…… 

小乘的十遍處：(一)、青，(二)、黃，(三)、赤，(四)、白，(五)、地，(六)、水，(七)、

火，(八)、風，(九)、空，(十)、識，一一都觀為遍一切處。 

（2）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中編）〈大乘佛法〉，p.246： 

不淨觀與淨觀，都是以色法為所緣境的。八解脫的前二解脫，是不淨觀，第三淨解脫是

淨觀。八勝處的前四勝處，與八解脫的前二解脫相當，是不淨觀；後四勝處──觀青、

黃、赤、白，是淨觀。後二是無色處，是《阿含經》所說的。 
41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辨法法性論講記〉，pp.238-239： 

三摩地——等持所行境，就是定心所行的境界。定心所行的境界，與散心境不同，是從定心

所現的，現起彼定心的影像。定心所現起的影像，如明鏡當前，現起種種影像；影像，專指

定心所現境說。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說：有大乘經，名《般舟三昧經》，這是一心專念阿彌陀佛

的法門。念，是心繫一境；念佛，這裡是專念阿彌陀佛，不是稱名。專心繫念阿彌陀佛相，

念到般舟三昧成就時，十方一切佛現在前（所以名般舟三昧，般舟是在前立的意義），明白的

見到，如夜晚見天空中的繁星一樣。這不是開眼所見，而是定心所現的境界。依經中說，不

但見佛，也與佛問答，他說：應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後來，得般舟三昧的，就於定中觀

察自己並沒有到西方去，阿彌陀佛也並沒有來，自己所見所聞的，只是唯心所現。我舉這個

例子，最容易明白。修定的，或修般舟三昧，念阿彌陀佛的，初修習時，繫念的相現起，起

初相是不分明的，動搖的，那是因為心不定；等到你心定了，眼睛也不再動的時候，相也明

顯、不動了。如阿彌陀佛，「相好光明無等倫，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這

境界太廣大了，初學不易成就，可觀阿彌陀佛像。如佛像——紫金色，白毫相等，一一分明，

能放光，會說話，那是已到達定境。 



28 

（b）「定境色」的存在與作用 

這種色是因修定所成就的，只有我在心裡看到，並不是我眼睛看到的。比方

修水觀（水遍處），觀相成功了以後，見到的都是水，一片汪洋，別人看不

到的。自己的那個境界，單單是自己見到，別人看不到的，所以叫「無見無

對」。不過要是他有神通，他叫你看，你就可以看到。 

當然，真正想學佛的人講修行的話，就相信有這一回事，但是這一回事並不

能了生死。不過，這可以訓練心的一種堅定的力量，將來修起智慧，觀照起

來，就可以發生重大力量，因為定的方法都是鍛鍊心的。 

（3）「無表色」的別名 

A、總括其名 

「此無表色是所造性，名善律儀、不善律儀等，亦名業，亦名種子。」下面對無

表色又加了一點解說。無表色是四大所造的，名為善律儀或者不善律儀，也叫做

業或種子。善律儀、不善律儀，都是約無表色講的。 

B、甄別其義 

（A）善律儀 

「善律儀」，普通受戒的時候，戒師講：要發戒體，得戒！得個什麼戒？就是

得這種東西，就是受戒時得到清淨的戒體，內心清淨誠懇，激發出一種力量來，

這種力量叫做善律儀。 

假使馬馬虎虎在那裡，也不曉得幹什麼，大家說要拜就拜，說磕頭就磕頭，心

裡也沒有這麼回事情，沒發生什麼作用，不起善的力量，我們叫做不得戒。 

戒體，那就是律儀。 

（B）不善律儀 

「不善律儀」，這不是普通做的壞事情，是不善事業，是他要在這世界上謀生，

決定去學一種職業，這個職業是終身的。 

比方有些學著殺豬，專門以殺生為職業，或者是開妓院做生意，諸如此類，把

殺、盜、淫等當做職業，一直做下去。他靠這個來生活，向來做慣了，半途不

做沒有飯吃，沒有辦法的，所以一般做了就一直做下去。 

普通講起來也是和戒差不多的，他得到了這個東西，叫他不做的話，那不容易，

這一輩子永久靠殺、盜、淫過生活的，這種就叫做不善律儀。 

（C）業 

並不是今天和人家出去捉了一次魚就是不善律儀，這個只是惡業，不是不善律

儀。不善律儀是要終身為職的，做了以後，一個一個做下去的，所以，這也叫

做業。 

佛法講業，業就是這個東西，無表色我們普通也就叫做「業」。 

（D）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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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名種子」，這是唯識家講的，其實就是阿賴耶識裡的業種子。種子很多，

這是將來要感果報的業種子。 

（參）第三項 小結（三種色） 

一、引論文 

如是諸色，略為三種：一者，可見有對。二者，不可見有對。三者，不可見無對。 

是中，可見有對者，謂顯色等；不可見有對者，謂眼根等；不可見無對者，謂無表色

等。 

二、釋論義 

（一）歸納諸色 

現在綜合起來，把色分為三類。 

（二）詳明類別 

1、可見有對 

一種叫「可見有對」，它解釋說是「顯色等」，就是色境。見也見得到，而且有對

礙的。我們看的時候，有個手來障礙的話，就看不到了。有些還可以碰壞的，青、

紅等顏色，可以碰壞的，叫「對」。有見有對，是顯色等。 

2、不可見有對 

「不可見有對者，謂眼根等」，這裡面包括眼、耳、鼻、舌、身，聲、香、味、觸，

這都是「不可見有對」；其實，地、水、火、風也包括在裡面。 

比方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這是清淨微妙的色，眼睛看不到的。聲、

香、味、觸，這一類東西也是眼睛看不到的。在佛法裡講，天眼看得到這一類東西，

但是現在不講天眼，只講我們普通的眼睛。現在文明進步了，科學發明了以後，拿

顯微鏡看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們普通的眼睛看不到的，所以「不可見」，

但是「有對」，它可以碰得壞的。 

香氣可以阻擋的，那邊臭起來，窗子一關就聞不到了，障礙了，有對。眼根、耳根

都可以打得壞、碰得壞的，所以叫「不可見」，但是「有對」。 

3、不可見無對 

第三種叫「不可見無對」，就是「無表色等」。有表業所生色、三摩地所生色，都

是看也看不到，而且沒有障礙，接觸不到的。有障礙的話，不但外面可以障礙它，

它也可以障礙別的。 

 

【附錄一】論書裡對「一切法」的分類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四章，第五節，第二項〈世友品類論的特

色〉，pp.157-160 

能造色──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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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所造色   色、聲、香、味、觸一分 

無表色 

心──六識身 

受、想、思、觸、作意 

欲、勝解、念、定、慧 

信、勤 

尋、伺 

心所法    放逸、不放逸、 

善根、不善根、無記根， 

一切結、縛、隨眠、隨煩惱、纏， 

諸所有智、諸所有見、諸所有現觀 

得 

無想定、滅定、無想事、 

命根、眾同分、 

心不相應行   依得、事得、處得、 

生、老、住、無常性、 

名身、句身、文身， 

無為法：一、虛空；二、非擇滅；三、擇滅 

 

 

 

 

 

 

 

 

 

 

 

《大乘廣五蘊論》 

四大種：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色蘊                 (根)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四大所造色 

(境) 色、聲、香、味及觸一分，無表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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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蘊──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想蘊──能增勝，取諸境相 

五遍行：觸、作意、思 

五別境：欲、勝解、念、三摩地、慧 

善十一：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

進、輕安、不放逸、捨、不害 

六根本煩惱：貪、瞋、慢、無明、見、疑 

心相應諸行    十小隨煩惱：忿、恨、覆、惱、嫉、慳、誑、

諂、憍、害 

二中隨煩惱：無慚、無愧 

一切法                            八大隨煩惱：昏沈、掉舉、不信、懈怠、放

逸、失念、散亂、不正知 

行蘊                  四不定：惡作、睡眠、尋、伺 

得、 

無想定、滅盡定、無想天、 

心不相應行    命根、眾同分、 

生、老、住、無常、 

名身、句身、文身、 

異生性 

識蘊──六轉識，及染污意，阿賴耶識 

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十二處 

色處、聲處、味處、香處、觸處、法處 

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 

十八界    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法界， 

眼識界、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 

 

《大乘百法名門論》 

心法：1、眼識，2、耳識，3、鼻識，4、舌識，5、身識，6、意識，

7、末那識，8、阿賴耶識。 

一、遍行有五： 

1、作意，2、觸，3、受，4、想，5、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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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別境有五： 

1、欲，2、勝解，3、念，4、定，5、慧。 

三、善有十一： 

1、信，2、精進，3、慚，4、愧，5、無貪，6、無

嗔，7、無癡，8、輕安，9、不放逸，10、行捨，11、

不害。 

心所有法     四、煩惱有六： 

1、貪，2、嗔，3、慢，4、無明，5、疑，6、不正

見。 

五位百法                  五、隨煩惱有二十： 

1、忿，2、恨，3、惱，4、覆，5、誑，6、諂，7、

憍，8、害，9、嫉，10、慳，11、無慚，12、無愧，

13、不信，14、懈怠，15、放逸，16、惛沈，17、掉

舉，18、失念，19、不正知，20、散亂。 

六、不定有四： 

1、睡眠，2、惡作，3、尋，4、伺。 

1、眼，2、耳，3、鼻，4、舌，5、身， 

色法   6、色，7、聲，8、香，9 味，10、觸， 

11、法處所攝色。 

1、得，2、命根，2、眾同分，4、異生性， 

5、無想定，6、滅盡定，7、無想報， 

心不相應行    8、名身，9、句身，10、文身， 

11、生，12、老，13、住，14、無常， 

15、流轉，16、定異，17、相應，18、勢速， 

19、次第，20、方，21 一、時，22、數， 

23、和合性，24、不和合性。 

 

 

 

歸納收攝五法的差異 

《品類足論》 《俱舍論》 《大乘廣五蘊論》 《大乘百法名門論》 

色法(15) 色法(11) 色蘊(15) 心法(8) 

心(6) 心(1) 受蘊(3) 心所有法(51) 

心所法(27) 心所法(46) 想蘊(2) 色法(11) 

心不相應行法(16) 心不相應行法(14) 行蘊：心相應(51) 心不相應行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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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法(3) 無為法(3) 心不相應(14) 無為法(6) 

  識蘊(3)  

  十二處(12)  

  十八界(18)  

 

【附錄二】※五蘊中各自的定義、作用、內容 

表格內容資料，取自於印順導師《佛法概論》第四章〈有情與有情的分析〉，pp.58-60 

五蘊 定義 特性 內容 

色蘊 

色的定義為「變礙」，有體積

而佔有空間，所以有觸礙；由

於觸對變異，所以可分析：這

與近人所說的物質相同。 

物質存在 
眼、耳、鼻、舌、身、色、

聲、香、味、觸等都是。 

受蘊 
受的定義是「領納」，即領略境

界而受納於心的 
情緒作用 

如領境而適合於自己身心

的，即引起喜樂；如不合

意的，即感到苦痛或憂

愁。 

想蘊 想的定義為「取像」 認識作用 

認識境界時，心即攝取境

相而現為心象；由此表象

作用，構成概念，進而安

立種種名言。 

行蘊 
行的定義是「造作」，主要是

「思」心所 
意志作用 

對境而引生內心，經心思

的審慮、決斷，出以動

身，發語的行為。 

識蘊 識是明了識別 
分析內心的

心理活動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175： 

四、識蘊：此也是心理活動，是以一切內心的活動為對象的。就是把上面主觀上的

受、想、行等客觀化了，於此等客觀化了的受、想、行，生起「了別認識的作用」，即

是識蘊。識，一方面是一切精神活動的「主觀力」，一方面即受、想等綜合而成為「統

一性」的。 




